承诺书
泰州华康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人)：
我公司自愿按照＿%的投标费率承接贵公司《盛雅园小区物业秩序及保洁等劳务服务项目》，现就有关事项承诺如下：
一、项目中标后，我公司将在招标人指定银行开设专用账户，该账户同意授权招标人进行监督。本项目涉及的人工工资经招标人确定后，将全部通过该账户直接发放至劳务服务人员个人账户，每次工资发放前提供劳务服务人员的工资明细单，发放后提供劳务服务人员的工资签收单。
二、本项目所涉及劳务服务人员均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的条件进行招聘，经招标人核实，与我公司签订劳务服务合同后，方可上岗。所有签订的劳务服务合同均提交一份至招标人处备案。
三、本项目所涉及劳务服务人员上岗前均需签署《人员工资告知书》，明确告知其薪资方案情况，签署后的《人员工资告知书》均提交一份原件由招标人进行保存。
四、设立举报机制，鼓励劳务服务人员就工资未如实发放等情况向招标人进行举报，经招标人核实后，奖励1000元/人/次，该费用由我公司承担，且招标人有权立即解除合同，我公司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五、如在履约过程中发生因劳务服务人员欠薪问题而产生的信访事件，招标人有权立即解除合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承担，且我公司自愿放弃招标人后续同类型项目的投标权。
我公司已充分知晓相关利害关系，并郑重作出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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